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十五条规定，资产负

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法是期末存货计价普遍使用

的方法，但其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多缺陷。

一、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法理论上的不足

1.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法既非为产出价值，又非

以投入价值作为计价基础。企业持有存货的目的包括两种：一

是为生产而持有，二是为销售而持有。由于企业持有存货的目

的不同，在进行计价时会有两种不同的计价基础：产出价值基

础和投入价值基础。产出价值反映企业在现在或未来出售或

处置资产将可获得的预期资金，特别是以企业产品的交换价

格为依据；投入价值则反映企业在经营中为了使用而获得各

项资产所付出的代价，即投入资源的计量。按照西方会计理

论，以产出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计价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公允

价值、可变现净值、现行市价和清算价值；以投入价值为基础

的资产计价的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现行重置成本等。

2. 这一计价方法违反了会计政策内在一致性原则。根据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法，期末存货的计价将是历史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中较低者，也就是说它允许在不同的时期改

变存货的计价属性。

3. 使用这一计价方法尽管对当期而言计价是稳健的，但

会导致企业利用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进行盈余管理，造成期

间收益计算的波动和以后收益计算的不稳健，甚至会影响会

计报表的可靠性。

二、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

问题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

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

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材料应该按照可

变现净值计量。可变现净值=产品的估计售价-至完工估计将

要发生的成本-销售产品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

上述为生产而持有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存在以下

问题：

第一，产品的估计售价的确定问题。由于从材料到产成品

还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产成品的价格有上升和下降的可

能，估计售价是按照现行市价确定还是按照预期销售价格确

定？无论如何，可变现净值的确定都将受到较大的人为因素的

影响而降低可靠性。

第二，在“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和“与销售产品估

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不变的情况下，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由产成品的价格来确定。实际中，产成品的价格波动受很多因

素的影响，如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等。如果在报

告期内，材料价格下跌，产成品价格却上涨（假设其他影响成

本和费用的因素基本保持不变），会提高可变现净值，即使此

时按历史成本计价，依然不能符合谨慎性原则；若材料价格上

涨，产成品价格下跌，可变现净值会低于成本，而此时按可变

现净值计价，虽然当期稳健，但因为低估资产，也会使得下期

利润虚增。

第三，一种材料可能构成多种产品的直接材料或间接材

料，在计算该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时，用哪一种产品的预期售价

来计算？一种产成品的生产往往需要多种直接材料生产而成，

产成品的成本又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以及各种间接费用构

成，必定会出现某材料价格下降、另一些成本费用价格上涨的

情况，由其他的成本费用变动以及预期生产的产成品的价格

来决定某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显然不符合逻辑。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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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人与直接后手之间，不论有没有出票人签名或签章，只要在

当事人双方意思表达真实一致的情况下，该背书就应当具有

直接效力。至于出票人与其他背书人，也就是出现了诸如票据

涂销等纠纷的时候，该背书在没有出票人签字或签章的情况

下，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出票人禁止背书的理由上看，该做法主要是为了包括

保留对受款人的抗辩权，防止在票据追索时追索金额的扩大

以及免去与受款人以外的人发生票据关系。出票人在经过深

思熟虑之后才做出禁止背书转让的记载。因此，出票人应选择

最适合的记载方式来使禁止转让的内容便于识别。适当的方

式不仅需要遵守票据记载的法定要求，还需要遵循为业界普

遍信守的交易规则和习惯。就禁止背书记载位置而言，尽管法

律没有限定，但是交易惯例一般是以记载在票据正面为宜。因

此，不管是出于疏忽大意还是本身无知，出票人不遵循这种交

易习惯在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自身也有可能

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不利后果。如果出票人在背面记载禁止转

让并签字或签章，可以认为出票人已经尽到了提醒义务。因为

第三人对于票据审查也具有相当的义务，对于背面记载禁止

背书且出票人签字或签章的票据，已经能够合理判断出票人

的真实意图，不能以出票人记载不规范而接受背书转让。反

之，出票人在背面仅仅记载禁止转让而没有签名或签章的情

形下，第三人不仅要向其直接前手进行详细调查，还需向出票

人进行查验询问。这样不仅加重了善意第三人的判断责任，而

且还人为地造成了票据流通环节的复杂和繁琐，损害了票据

的流通性。

因此，对于出票人仅仅在背面记载禁止背书又未签名或

签章的，可以认定该项记载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将禁

止背书转让记载在票据背面是一种瑕疵行为，效力具有相对

性：当事人双方应当受到禁止背书转让内容的约束；在没有出

票人签字或签章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茵


